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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
海
陸
軍
方
面
 

憂
慮
軍
費
將
被
裁
減 

▲
影
响
到
美
駐
億
日
之
軍
隊
 

奥
京
単
盛
領
拾
三
日
美
聯
社
電
。
自
美
上
下
議
院
預
算
委
員
會
主
張
裁
减
杜
魯
 

門
總
統
所
提
出
之
三
萬
七
千
五
百
兆
元
預
算
至
三
萬
<
 
千
五
百
兆
元
之
消
息
發
 

出
後
.
美
海
陸
軍
方
面
對
之
頗
爲
憂
慮
•
美
軍
政
部
長
佩
忒
遜
昨
晚
宣
.布

，
謂
 

如
若
提
議
削
减
陸
軍
軍
費
之
議
案
實
施
、
則
美
國
屯
駐
德H
之
軍
隊
任
務
•
將
 

大
受
打
擊
•
佩
忒
遜
謂
彼
對
上
下
院
預
算
委
員
會
削
减
杜
總
統
預
算
六
千
兆
元
 

。
表
示
驚
愕
•
因
杜
總
統
預
算
被
减
，
則
陸
軍
費
用
將
被
减
少
壹
千
五
百
兆
元
 

■
陸
電
軍
費
被
减
。
其
受
到
最
大
挫
折
者
將
爲
陸
軍
航
空
隊
・
盞
陸
軍
航
空
費
 

佔
陸
軍
軍
費
預
算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。
原
擬
用
此
費
以
維
持
五
十
五
隊
作
戰
機
隊
 

■
但
如
若
預
算
被
减
•
・
則
僅
能
維
持
三
十
五
隊
・
美
國
本
土
將
祗
得
作
戰
機
隊
 

三
峡
留
守
•.
同
時
駐
德
日
及
高
麗
.
之
美
軍
供
養
。
亦
將
成
一
大
問
題
■
美
海
軍
 

方
面
昨
日
宣
布
。   

SB
海
軍
軍
費
如
彼
减
去
五
百
兆
。
則
美
艦
隊
之
戦
鬥
力
將
大
 

减
弱
。
影
响
國
防
至
爲
重
大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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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加
駐
華
大
使
建
新
屋
，

加
京
奥
太
華
拾
四R
紐
約
社
電
。
加
季
大
駐
中
國
新
任
大
使
地
忽
氏
是
日
稱
• 

中
國
首
都
南
京
因
房
屋
缺
乏
•
故
現
在
加
國
卑
帥
省
温
哥
華
埠
造
新
屋
三
座
• 

幷
般
備
新
式
家
具
，
將
運
往
南
京
・
爲
新
任
大
使
館
樓
宇
云
•

®
 煤
炭
恐
慌
威
迫
英
國•

▲
現
存
燃
料
僅
足
九
日

英
京
倫
敦
十
四
日
電
，继
相
阿
特
里
■
昨
對
下
院
宣
稱
・
謂
自
英
政
府
於
星
期
 

壹
日
起
。
實
行
節
省
國
內
工
廠
及
家
用
醒
力
消
耗
以
來
■
共
省
囘
煤
炭
七
萬
八
 

千
噸
•
但
英
國
燃
料
恐
慌
・
現
時
仍
屬
嚴
重
。
目
前
存
有
之
燃
料
•
在
普
通
天
 

氣

。
亦
僅
足
十
日
之
供
給
云
■

•

芝
加
哥
大
學

能
製
殺
人
最
猛
武
器 

美
國
芝
加
胃
十
三
日
聯
合
社
電
•
芝
加
哥
大
學
校
長
哈
遜
士
。
謂
芝
加
哥
大
學
 

一 
能
製
造
一
種
最
新
式
之
戰
爭
武
器
•
其
成
力
之
偉
大
。
能
殺
人
之
多
，
爲
以
前
 

各
種
武
器
所
不
能
比
擬
♦
如
若
要
戰
爭
獲
得
勝
利
。
祗
要
通
知
芝
加
哥
大
學
便
 

可
云
•

•

朱
家
兆
先
生

祖
國
返
古
巴
京
城

古
巴
京
夏
灣
拿
冊
•
中
國
洪
門
民
洽
黨
駐
古
巴
總
支
部
主
席
，
航
空
直
国
支
會
 

會
長
朱
家
兆
先
生
■
奉
蔣
會
長
囘
國
述
職
・
及
受
旅
古
全
體
洪
門
同
志
所
託
。
一 

囘
國
組
黨
。
兩
重
使
命
。
均
屬
重
大
・
幸
能
運
其
才
智
與
經
驗
。
一
一
達
到
成
一 

功
，
，
在
上
海
已
成
立
洪
門
民
治
黨
中
央
黨
部
及
在
各
省
市
成
立
支
部
分
部
■
朱
 

先
生
樂
膺
民
治
黨
中
央
黨
部
常
務
委
員
。
同
時
並
得
政
府
方
面
任
爲
僑
委
會
美
 

洲
視
察
僑
務
專
員
，
廣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•
在
囘
國
期
內
■
奔
走
京
滬
港
粤
。
曾
 

向
僑
委
會^m

長
樹
人
及
財
政
部
俞
部
長
鴻
鈞
，
睛
求
改
善
僑
灌
與
改
善
救
 

國
儲
蓄
之
還
款
法
。
並
向
教
育
部
朱
部
長
家
驊
條
陳
整
頓
古
巴
僑
校
■
增
撥
基
 

金
與
津
貼
費
用
。
選
聘
優
良
教
師
來
古
訓
迪
僑
童
。
到
廣
州
謁
省
主
席
羅
卓
英
 

"

僑
務
處
長
張
天
爵
力
陳
懲
誡
各
鄕
貪
汚
土
劣
。
较
法
恢
復
戦
時
被
人
覇
佔
之
 

僑
產
與
維
證
僑
眷
•
凡
此
種
種
■
皆
屬
有
益
僑
羣
之
工
作
。
對
于
推
進
航
空
建

AA
收

買

膏

油

 

本
公
司
專
製
造 

各
種
番
鹼
營
業 

有
年
欲
長
久
收 

買
大
量
膏
油
現 

出
最
高
價
錢
収 

買
養
猪
園
所
餘

之
宫

款

三一==

交
易
一
切
手
續 

快
捷
周
到
並
常

有
吉
桶
以
應
賣

主
之
需
如
有
交 

易
請
隨
時
到
本 

公
司
商
量
可
也 

素

用

爵

僉

公

攵
 

比

司

-后

郵

寄

款

項

者

注

意

(
二)
資
路
銀
行
之
滙 

票
穩
固
。爲
郵
寄
款 

項
之
至
簡
單
者
。
本 

銀
行
各
分
行
•
均
有

大
小
滙
票
以
應
客
9

A
接
漉
中
國
款
項
 

加
拿
大
賣
路
銀
行
敗

65  

日 

放
 
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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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本
報
價
目
表

A
食
片

凄
域 
埠
派
到 
一 
元 
一 

本
毋
郵
寄
一
元
三
玉
 

加
屬
美
墨
 
一
元
三 4 

中
國
各 @
 
丁
兀
三
五

△
毎
写 

三
元 
三
毎 

四
元 
零
五 

三
元
六
矗 

四
朮
零
五

匸
半
年 

六.E

六
毫 

八
疋 
一
醒 

七
元
零
五 

八
元 
一 
盛

△
手

.a  

十
三
元
弍
毫 

十
六
元
弍
毫 

十
三
元 
八
毫 

十
六
元
弍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綸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• 

用
理
部
敗

伊
庇
詩
傢
私
製
造
公
司 

本
公
司
專
造
趨
時
傢
私
般
行
兼
零
沽
 

A
・B  C

.  Furniture 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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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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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dova  S〔 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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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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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馬
遜
修
敗

◎
恩
平
襯
會
舘
啓
事 

啟
者
本
總
會
舘
里
有
特
別
要
事
定
于
本
 

一
月T
六
日
「
星
队
日
」
下
午
九
時
開
全
 

一
体
邑
僑
大
會
仰
我
邑
僑
一
 
律
依
時
到
會
 

共
同
解
决
爲
要

一
中
華
民
國
 

iff
六
理
二
月
十
四
日

4
^

矍斤壹口 

摩黄期解

a

加

挙

大

細

亮

昜

極

世

字

轉
 

@

 
雲

高

单

貿

务

修

腐

善

居

尊
 

啟
者
本
總
堂
爲
整
頓
堂
務
，，
及
明
瞭
各
 

會
員
名
字
，
籍
貫
，
及
現
居
何
址
。
以
 

便
聯
絡
親
誼
。 
切
實
保
護
起
見
。
特
於
 

元
旦
開
紀
念
會
時
•
開
全
體
代
表
聯
席
 

大
會
議
決
"
凡
屬
本
總
堂
會
員
・
一
 
律
 

從
新
登
紀
，
對
于
此
項
登
記
・
不
另
收
 

費

。
如
己
遵
章
繳
足
基
金
開
墓
費
。
常

殷
計
割
。
在
京
一

長
慶
雲
之

私
邸
時
♦
晨
夕
相
見
•
尤
多
建
議
•
蔣
 

會
長
亦
屢
召
見
•
倚
畀
殊
殷
•
關
於
直
 

屬
支
會
此
後
會
務
進
展
•
亦
多
指
示
• 

。
朱
先
生
公
幹
旣
畢
。
經
於
元
月
初
十
 

日
由
滬
動
程
返
古
・
乘
飛
機
渡
太
平
洋
 

拾
六
日
抵
=.
藩
市
•
逗
遛
數
天
•
辦
理
 

黨
務
與
訪
候
親
友
・
卄
 
一 
日
抵
紐
釣
•

年
經
費
者
•
卽
由
本
總
堂
發
給
登
記
證
 

爲
據
•
卽
能
享
受
本
總
堂
 
一 
切
階
利
■ 

如
有
積
欠
年
費
及
開
裏
費
者
。
必
須
如
 

數
繳
足
•
由
本
總
堂
給
闾
皆
記
証
爲
據
 

・
方
能
享
受
本
總
堂
一
圾
權
利
•
又
同
 

時
議
决
徵
求
新
會
員
。
限
朗
由
本
年
元
 

月
十
五
日
起
■
至
七
月
十
五
日
止
。
誠
 

恐
各
埠
昆
仲
未
及
週
知
。
用
特
登
報
通
 

吿
•
凡
我
旅
加
昆
仲
。
如
繳
納
年
費
■ 

及
欲
入
會
者
•
仰
即
將
联
繳
交
本
總
堂
 

派
駐
酸
埠
催
收
員
收
。
或
直
接
付
來
本
 

總
堂
收
・
均
隐
尊
便
，
此
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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斬

繁

曇

帽

箕

主

席
 
望
培
 

■

劣

腐

寿

堂

書

記

正

亮
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元
月
十
五
日

◎
承
接
装
修
水
龍 

本
公
司
專
承
接
裝
修
备
部
水
龍
煖
氣
龍
 

水
厠
霜
櫃
及
油
血
等
工
作
一
切
工
作
俱
 

有
保
誣
華
友
光
輔
隨
時
應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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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
豪

公

靈

備
受
當
雄
官
商
僑
領
及
民
治
党
歌
迎
， 

廿
七
日
下
午
拾
一
 
時
由
紐
約
飛
美
亞
奥
 

■
卄
八
日
九
時
抵
與
亞
美
•
拾
一
時
飛
 

抵
夏
灣
拿
之
外
郊
蘭
佐
和
耶
路
飛
機
塲
 

■
本
灣
航
空
支
會
•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■ 

朱
沛
國
堂
。
事
前
接
應
朱
先
生
函
電
。 

均
曾
在
各
尊
報
骸
表
通
吿
•
邀
集
職
員
 

同
志
•
兄
弟
備
車
前
往
機
塲
歡
迎
 

本
 

灣
各
社
團
商
莊
備
車
參
加
者
亦
甚
衆
。 

共
達
數
百
人
■

•

英
皇
出
遊
南
非

途
中
接
收
重
要
文
件 

南
菲
聯
邦
開
普
敦
港
拾
四
日
路
透
社
電
 

。
南
菲
聯
邦
空
軍
部
是
日
派
出
海
軍
飛
 

機
一
架
♦
載
有
南
菲
聯
邦
政
府
重
要
文
 

件

。
飛
赴
大
西
洋
某
處
與
英
皇
佐
治
六
 

世
所
乘
大
無
畏
艦
「
前
衝
號
」
相
會
。 

向
筋
艦
母
擲
該
文
件
•
轉
交
英
皇
接
收
 

鼓
艦
現
離
開
普
敦
港
約
八
百
里
■
將
於
 

十
六
日
可
抵
南
菲
某
港
云
， 

•
美
內
政
部
畏
將
訪
日 

美
東
華
盛
頓
十
三
日
分
聯
社
電
・
美
國
 

內
政
部
長
格
勒
克
，
飴
劃
以
兩
星
期
時
 

間
•
視
察
太
平
洋
美
   

管
轄
區
域
•
十
 

八
日
由
朗
必
治
毋
乘
陸
軍
飛
機
起
程
・ 

卄
四
日
可
抵
東
京
。
逗
留
什
四
小
時
。 

與
麥
卡
度
將
軍
磋
商
關
於
美
國
對
太
平
 

洋
屬
地
之
責
任
。
途
中
經
過
薩
摩
亞
及
 

關
島
。
井
擬
與
咳
兩
島
美
海
軍
長
官
商
 

議
將
兩
島
移
交
內
政
部
管
轄
•
現
在
兩
 

島
行
政
權
則
由
海
軍
主
理
云
， 

@
荷
闌
抨
擊
英
國
政
府 

荷
蘭
阿
姆
斯
特
丹
拾
四
日
路
透
社
電
・ 

前
任
荷
蘭
殖
民
大
臣
差
利
威
打
氏
•
昨
 

日
在
荷
國
會
發
裳
• 

IW
最
近
荷
屬
東
印
 

度
羣
島
之
事
變
•
乃
是
由
英
國
政
府
之
 

所
造
成
。
因
英
國
供
給
軍
械
及
軍
用
品
 

等
•
以
接
濟
鼓
地
之
土
軍
。
使
其
能
掀

起
革
命
風
潮
"
幷
一 

國
全
無
協
助
荷
蘭
一
 

屬
艳
之
政
權
。

降
移
。
英
 

復
爪
哇
等

巧
製
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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